
乌鲁木齐高新区 (新市区 )市场监督管理
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
乌高 (新 )市监不罚〔2021〕 21号

当事人:新疆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河北

东路分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: 《营业执照》、 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650100091930130M

食品经营许可证号:JY16501040023497

营业场所: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河北东路

966号康城果岭小区二期地下一层地上一层966号

法定代表人:陈森瑞

联系地址: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河北东路

966号 康城果岭小区二期地下一层地上一层966号。

2021年 9月 13日 ,在 国家食品安全抽查检验信息系统

上,我局收到关于当事人销售的米花球 (膨化食品)经抽样

检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核查处置任务信息。9月 14

日我局执法人员给当事人送达了《检验报告》和 《国家食品

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》,启 动核查处置。当日以当事人的行

为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(四 )

项的规定,经营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为由报批立

案。

经查,2021年 8月 22日 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

监督检验研究院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对

当事人超市内经营的米花球 (膨化食品)进行监督抽检。抽

样基数为20袋 ,样 品数量为 10袋 。2021年 9月 11日 出具了



检验报告。检验结论为:经抽样检验,山 梨酸及其钾盐 (以

山梨酸计 ),项 目不符合 GB2760-2014《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要求,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标准指标

为不得使用,实测值 0.07g/kg,复 验 0.01g/kg。 现查实,上述

米花球 (膨化食品 )系 当事人 2021年 8月 3日 从新疆渝州润

源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购进,共购进 40袋 ,规格 150克 /

袋,标称生产企业为乌鲁木齐县永丰镇公盛村谷春香食品加

工厂,生产 日期为 2021年 6月 20日 。至我局查处之日止 ,

当事人以 6元 /袋 的价格已将上述食品全部售出 (其 中 10袋

用于抽样 ),按销售价格计算货值金额 240元 。当事人在采

购米花球 (膨化食品)时查验了供货者的营业执照、食品经

营许可证和产品检验报告。因属于即食食品,上述不合格食

品已无法召回。

上述违法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:

1.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检

验结论为不合格的检验报告(No:GC21650011830233030),

证明案件来源情况及在当事人店内抽检的米花球(膨化食品 )

不合格 ;

2.当 事人的 《营业执照》负责人陈森瑞身份证复印件 1

份和授权委托人郝迎娜的身份证复印件 1份 ,证 明当事人的

主体资格和相关被询问调查人的身份 ;

3.对 当事人经营场所检查时制作《现场检查笔录》1份以

及照片 3张 ,证 明当事人现场经营具体情况 ;

4.当 事人的整改报告一份,证 明当事人的整改情况 ;

5.当 事人提供的米花球 (膨化食品)供货商营业执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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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1份、进货凭证 1份 ,食品检验报告

1份证明当事人进货时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,当 事人并不知

道上述米花球 (膨化食品)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,也如实说

明了进货来源。

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三十四条第 (四 )项“
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

食品相关产品: (四 )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

品。
”
的规定,构成了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

行为。

当事人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米花球 (膨化食品 )

的行为本应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

四条第一款及第项
“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,尚不构

成犯罪的,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

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,并可以没收

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;违法生产经营
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并处五万元以

上十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值金额十

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;情 节严重的,吊 销许可证: (三 )生

产经营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;” 的规定处罚 ,

但由于当事人在购进米花球 (膨化食品)时履行了进货查验

义务,能够如实说明进货来源及购进的数量,并且当事人不

知道其采购的米花球 (膨化食品)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,故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:“食品

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,有充分证据证明

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,并能如实说明



其进货来源的,可 以免予处罚,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

品安全标准的食品;造成人身、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,依法承

担赔偿责任。”
的规定,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不予处罚。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

的规定,对 当事人进行了教育,具体内容如下 :

1.认真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实施条例 ,

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,完善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,降底

影响本单位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;

2.继 续认真履行采购食品的进货查验登记义务,严把采

购关,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,如实记录食品

原料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生

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、保质期、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、

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,并保存相关凭证 ;

3.停止从抽检不合格供货商处采购食品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不予行政处罚决定,可在收到本不予行

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新市区人民政府或向乌鲁木

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,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水

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本决定不服申请行

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,本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市场监督管

r包 鱼
\一 V曰

理局

木齐市新市区 )

2021年 11月 !9日

(本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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